通信短信息发送合规承诺函

[bookmark: _GoBack]致：深圳市锦囊互动技术有限公司（也称“贵司”）
本公司（以下简称“发送方”）作为通信短信息发送主体，为规范短信息发送行为，严格遵守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74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就使用贵司通信短信息服务（含端口类短信服务）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主体资质与身份合规承诺
1. 本公司保证自身为合法存续的企业主体，具备开展相关业务的合法资质，发送短信息所涉业务均已依法取得必要许可或备案。
2. 发送端口类短信息时，将遵守端口专用管理规定，按批准的码号用途、范围使用端口。不出借、出租、转让或以其他方式非法提供本单位短信息端口、签名、模板、账号及发送权限。
3. 发送短信息时，采用本公司全称、规范简称或依法取得的注册商标等真实标识，同步配合贵司核验发送方真实身份信息，不混用、冒用、伪造端口签名、隐匿真实主体，不违规变更短信用途，确保身份可溯、可查，并按规定规范短信发送内容、时段、频次，不发送违法违规、骚扰、诈骗及其他违反公序良俗的信息。
二、商业性短信息明示同意承诺
1. 本单位承诺，向用户发送的所有商业性短信息，已事先取得接收方明示同意或者请求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承诺或者证明材料，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 完整留存接收方明示同意的有效凭证（含电子凭证、书面凭证等），留存期限不少于信息发送完成后6个月，并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若贵司或监管部门核查，将无条件配合提供。
3. 本单位承诺在商业性短信息中标注清晰、便捷的退订方式，用户明确提出拒绝接收或退订的，严格按照接收方拒收指令停止发送，不设置不合理拒收门槛，不拒绝、拖延执行拒收要求。
三、数据留存与配合监管承诺
1. 主动配合贵司及电信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合规核查、投诉处理等工作，按要求及时提供相关凭证、数据和材料，不拒绝、不隐瞒、不篡改。
2. 若发送的短信息引发用户投诉或监管问询，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积极配合贵司妥善处理，避免损害贵司声誉及合规权益。
四、责任承担承诺
1. 若违反本承诺或《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导致贵司被监管部门处罚、被用户起诉或遭受经济损失的，本公司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2. 若因本公司违规发送行为造成贵司端口被封禁、服务权限被限制等后果，本公司无条件接受贵司暂停或终止服务的决定，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
3.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与双方短信息服务合作期限一致；合作期间若监管规定更新，本公司将按新规同步调整发送行为，持续合规。

特此承诺！
承诺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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